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70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邱健盛

被      告  王浚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

113年9月27日所為112年度易字第1110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913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王浚澍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六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一千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二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壹、王浚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的犯意，於民

國110年5月4日，在桃園市○○區○○街00號的餐飲店，向

謝長青、謝玉珠佯稱：自己繼承一個幫外籍移工換匯的執

照，需要繳納新臺幣（下同）300萬元的保證金才可以營

業，想要以自己擔任負責人的瑞煌貿易有限公司（址設：桃

園市○○區○○○街00巷0號2樓，以下簡稱瑞煌公司）來經

營該匯款業務等語，邀約謝長青、謝玉珠投資，致2人均陷

於錯誤而同意投資，雙方並簽署「移工匯款合作協議書」

（以下簡稱本案合作協議），約定由王浚澍出資100萬元、

謝長青出資50萬元、謝玉珠出資150萬元。謝長青、謝玉珠

隨即於110年5月6日，匯款200萬元至王浚澍所申辦的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簡稱本案中

信帳戶）內。其後因前述投資遲無進展，謝長青經向王浚澍

詢問後，王浚澍坦承將上述200萬元投資款挪作他用，謝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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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謝玉珠才知悉受騙。

貳、案經謝長青、謝玉珠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臺

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規定：「被告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

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

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

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

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

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

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是以，本件據以認定被告

王浚澍犯罪事實有無而屬傳聞證據的證據資料，被告及檢察

官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並沒有任何

違反法定程序而取得的情形，也沒有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

據的情況，因此認為適當，都認為有證據能力，應先予以說

明。

貳、被告的辯解：

　　這是一個投資案，我真的沒有詐騙，只是生意失敗。如果我

要詐騙他們，不會留下自己的真實資料，也不會簽發本票去

抵押。告訴人謝長青、謝玉珠（以下合稱告訴人2人）將錢

轉給我的時候，因為遇到要繳付給電信業者的貨款，當時我

有些客人的帳沒收到，才想說先跟告訴人2人借用一下。我

是做外籍移工的業務，一定要保持電信暢通，才先借用，後

來因為有外籍移工離境，投資失敗，才沒有繼續進行這項業

務，我沒有詐騙的意思。

參、本院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與理由：

一、檢察官及被告所不爭執的事項：

　㈠被告原本經營瑞煌公司，向告訴人2人表示瑞煌公司有意經

營外籍移工匯款業務，須有保證金300萬元，才能取得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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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等語，邀請告訴人2人投資，並於110年5月4日與告訴人

2人簽署本案合作協議，該協議第2條載明：「本合作出資共

計新台幣參百萬元整。合作期間各合作人的出資為勞動部規

定之履約保證金，不得隨意請求分割」等內容，且約定由被

告出資100萬元、謝長青出資50萬元、謝玉珠出資150萬元。

　㈡告訴人2人依約於110年5月6日，以謝玉珠名下的兆豐銀行帳

戶，匯款200萬元至被告名下的本案中信帳戶內。謝玉珠在

匯款前，曾要求被告提供將辦理外匯業務的專戶以便匯款，

被告卻告以當時還未取得換匯的權利，不能匯到專戶，才依

被告指示匯到本案中信帳戶。

　㈢本案中信帳戶於110年5月5日前已無存款（顯示為0），謝玉

珠於110年5月6日下午1時22分匯款200萬元至本案中信帳戶

後，被告旋即於同日下午1時24分，以114萬9,979元繳納中

華電信4月帳單（客戶名為：靖騰電訊），又於同日下午1時

26分許，將50萬元轉匯而出，最後在110年5月7日下午2時31

分左右，被告名下的本案中信帳戶內餘額已不足1,000

元。　

　㈣依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第27條規

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得代外籍移工辦理薪資結匯申報業

務；如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如欲辦理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

務，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辦許可。而就業服務法第6

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又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

分支機構之設立，應向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第

13條第1項第5款規定：「前條經許可籌設者，應自核發籌設

許可之日起三個月內，依法登記並應備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

申請設立許可及核發許可證：三、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及

其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五、銀行保證金之保證書正

本。」、第14條規定：「辦理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工作、

或依規定仲介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民至臺灣地區工

作、或仲介本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工作之營利就業服務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構，依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應繳交由銀行出具金額新依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應繳交由銀行出具金額新

臺幣三百萬元保證金之保證書臺幣三百萬元保證金之保證書，作為民事責任之擔保。」

　㈤被告的姊姊王家瑜領有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職類：就業服

務）。而被告將所收受告訴人2人繳納的200萬元投資款挪用

以清償個人債務後，並未實際向勞動部遞件申請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登記，因而未能完成本案協議所約定的投資計畫。

　㈥以上事情，已經告訴人2人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分別

證述屬實，並有瑞煌公司基本資料、移工匯款合作協議書、

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本票4張、通訊軟體LINE（以

下簡稱LINE）對話紀錄擷圖、中國信託函文檢送本案中信帳

戶交易明細、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函文檢送立麒商務企業

社的電信費用繳交紀錄、臺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函文檢送

被告門號的繳款資料、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職類：就業服

務）等件在卷可證，且為檢察官、被告所不爭執，這部分事

實可以認定。

二、被告有對告訴人2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受損害：

　　被告邀請告訴人2人投資，雙方並於110年5月4日簽署本案合

作協議，謝玉珠在匯款前，曾要求被告提供將辦理外匯業務

的專戶以便匯款，被告卻告以當時還未取得換匯的權利，不

能匯到專戶，才依被告指示於110年5月6日，匯款200萬元到

本案中信帳戶等情，已如前述。謝玉珠在簽署本案合作協議

2日後隨即匯款，且於匯款前要求被告提供將辦理外匯業務

的專戶，顯見在謝玉珠的主觀認知上，被告已取得從事外籍

移工換匯的執照，只要繳納300萬元的保證金到專戶內，即

可開始營業。而謝玉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被告當

時具體是如何跟妳說的？）被告說那張證照是他父親的部

分，缺一個保證金300萬元，請我們幫助他，去繼承他爸爸

那張執照，可是當時剛好卡在疫情的關係，他給我的帳戶不

是專戶帳戶，我有針對這點去問，他說疫情關係所以不能把

錢匯到那個專戶帳戶，我那時候也沒有想太多，所以就把錢

匯到他個人帳戶。（問：繼承爸爸的執照，此部分執照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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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執照？）應該是被告講的是同一個東西，辦理移工匯款業

務的執照……可是不是他自己的，是他父親的，他那時候跟

我說因為爸爸已經不在了，爸爸不在的時候希望他們能夠把

執照繼承下來……可是後來就發現不是這樣子。（問：妳當

時有問他說辦理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是可以這樣繼承的

嗎？）被告說可以，我有問……」等語（原審卷第114-115

頁），核與她於偵訊時證述的情節（偵卷第77-78頁），大

致相符。又謝長青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當時被告具

體是如何跟你說的？）大致上是跟我說他爸爸過世前欠了一

筆債務，導致他們家生計不是很好過，被告想說之前他從事

電話卡業務，他覺得可以轉換外匯執照，拿到那張執照基本

上他就有機會翻身，希望我們投資」、「（問：被告當時是

直接跟你講說他有這張可以辦理移工匯款的牌照嗎？）對，

被告跟我講，我再跟謝玉珠講，後來我們三方有通過電話，

也有坐下來一起討論，確定後沒問題之後，我們才有做此投

資的動作」等語（原審卷第107-108頁）。綜上，告訴人2人

的證詞互核一致，且如被告未向告訴人2人告以將繼承自己

父親1個辦理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謝玉珠當無在簽約後2

日，隨即要求被告提供辦理外匯業務的專戶以便匯款，應認

告訴人2人的證詞可以採信。是以，被告向告訴人2人邀約投

資時，既然尚未取得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卻向告

訴人2人謊稱自己的父親曾有一個換匯的執照，需要繳納300

萬元保證金取得執照使用，告訴人2人因此陷於錯誤，才同

意投資，並因被告施用詐術致受有財產損害，則被告確有檢

察官起訴意旨所指的詐欺犯行，可以認定。　

三、被告的辯解並不可採：

　㈠被告雖辯稱：我並沒有向告訴人2人說我有1張執照，我是說

　　申請這項許可需要就業服務專業人員的證照及300萬元保證

金，如果我真的要詐騙，不會提供本票或真實身分予告訴人

2人，甚至用我名下公司的名義去申請移工匯款牌照，並提

出王家瑜的中華民國技術士證、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籌設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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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為證。惟查，告訴人2人一致證稱被告向他們謊稱自

己可以繼承一個換匯的執照，需要繳納300萬元保證金取得

執照使用，告訴人2人才投資等情，已如前述。再者，被告

雖提出他的姊姊王家瑜的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職類：就業服

務）為證，但該技術士證並非市場上非常稀缺、難以取得的

證照，告訴人2人當無為此而投資300萬元。又依被告與謝長

青之間的LINE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53頁），當謝長青詢問

該200萬元投資款的去處時，被告告以拿去還債，並於110年

5月28日回覆：「勞動部動力發展署的專員回我一旦進入評

鑑後，需要一個月的評鑑等待期，第一階段的公文，在我申

請日（5/17）的四個禮拜後發出評鑑結果以及審核核准的公

文……」等訊息；其後，當謝長青要求返還投資款時，被告

於110年5月31日回覆：「我已經請他們將申請撤回了，目前

在等他們的程序」等訊息。如被告前述回覆的訊息屬實，被

告既然已經向勞動部提出申請並於其後撤回申請，自當持有

蓋有瑞煌公司、被告的印文的相關文件。詎被告於警詢時卻

供稱：「當初我跟謝長青說明我把錢拿去還債，但其實是我

拿去付我的貨款（為中華電信、臺灣大哥大、遠傳電信之電

信使用費）」等語（偵卷第9頁），顯見被告當時透過LINE

告以謝長青的訊息並非實在，則被告是否確實有於110年5月

間向勞動部申請換匯的執照，即有疑義。何況被告於112年5

月24日偵訊時已供稱：「（問：你是何時……申請換匯執

照？真有此事？）還沒申請換匯執照，因為公司倒閉，跟遠

傳電信也有官司」等語（偵緝卷第46頁），則被告遲至113

年3月15日才向原審提出日期為「110年5月10日」、其上無

任何瑞煌公司或被告的印文、亦無蓋有勞動部動力發展署受

理或退回的任何戳記或印文之「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籌設許可

申請書」等相關文件（原審卷第163-167頁），核屬被告於

本案案發後才補行製作，自不足以作為被告曾去申請外籍移

工匯款執照的憑證。

　㈡被告雖辯稱：我在締約當下確實有意願從事此一投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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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因貨款無法回收而周轉不靈，才須挪用告訴人2人所交

付的投資款，以清償我個人的債務等語。惟查，刑事詐欺罪

構成要件中所謂的「詐術」，在作為犯時，是指虛構或扭曲

事實；至於所謂的「事實」，是指現在或過去具體歷程或狀

態，而具有可驗證為「真」或「偽」的性質者而言。據此可

知，詐欺取財罪的成立，須有被害人因行為人的虛構或扭曲

事實，以致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的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如

被害人之所以交付財物，並非由於行為人施用詐術所致，即

不得以該罪相繩。本件被告於向告訴人2人邀約投資時，並

無從繼承1個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卻向告訴人謊

稱此情，以致告訴人2人陷於錯誤，誤以為3人湊齊300萬元

並繳入保證金專戶，即可開始營業等情，已如前述。亦即，

被告向告訴人2人邀約投資時，既然已經虛構「自己將繼承1

個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的事實，致使告訴人2人

陷於錯誤而匯款，依照上述說明所示，被告即已成立詐欺取

財罪，至於被告其後究竟因何原因而挪用告訴人2人所交付

的投資款，並不影響詐欺取財罪的成立。是以，被告這部分

的辯解，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由前述證人證詞、被告的供述及相關事證，顯見

被告確有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的犯行，被告所為的辯解乃是

事後卸責之詞，不足以採信。是以，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的

犯行可以認定，應依法予以論科。

肆、論罪：

　　本院審核後，認定被告所為，是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的詐欺

取財罪。被告以一施用詐術行為，同時對告訴人2人為之，

並使2人交付財物，是一行為觸犯二罪名，為同種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

伍、本院撤銷改判的理由、量刑及沒收：

一、本院撤銷改判的理由：

　　原審漏未通盤審酌卷內的證據資料、事情發生的脈絡，且被

告確實有虛構「自己將繼承1個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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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的事實，以致告訴人2人陷於錯誤而為財物交付，則原

審以：本件純屬民事上的債務不履行，尚難僅因被告未如約

開展投資計畫，或將投資款挪為己用的客觀結果為由，即認

被告不成立前述罪名，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

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量刑：

　　本院以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自稱專科畢業、未婚、

需扶養母親、目前從事外送業務、家庭經濟勉持；曾有妨害

風化的犯罪紀錄，素行尚可；於109年間經由網路認識謝長

青後，兩人成為朋友，因繼承父親遺留的債務與經營外籍移

工電信卡業務遭倒債，為解一時燃眉之急，遂施用詐術，假

投資之名，使告訴人2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所為使告訴

人受有財產上損害，金額不低；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尚未

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難認犯後態度良好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以

示懲儆。

三、沒收：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規定：「犯罪所得，

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被告因本

件犯行，犯罪所得總計200萬元，且迄未返還，雖未扣案，

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

價額。

陸、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

段。

本案經檢察官林姿妤偵查起訴，於檢察官邱健盛提起上訴後，由

檢察官張啓聰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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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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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70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邱健盛
被      告  王浚澍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7日所為112年度易字第1110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9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王浚澍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六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二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壹、王浚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的犯意，於民國110年5月4日，在桃園市○○區○○街00號的餐飲店，向謝長青、謝玉珠佯稱：自己繼承一個幫外籍移工換匯的執照，需要繳納新臺幣（下同）300萬元的保證金才可以營業，想要以自己擔任負責人的瑞煌貿易有限公司（址設：桃園市○○區○○○街00巷0號2樓，以下簡稱瑞煌公司）來經營該匯款業務等語，邀約謝長青、謝玉珠投資，致2人均陷於錯誤而同意投資，雙方並簽署「移工匯款合作協議書」（以下簡稱本案合作協議），約定由王浚澍出資100萬元、謝長青出資50萬元、謝玉珠出資150萬元。謝長青、謝玉珠隨即於110年5月6日，匯款200萬元至王浚澍所申辦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簡稱本案中信帳戶）內。其後因前述投資遲無進展，謝長青經向王浚澍詢問後，王浚澍坦承將上述200萬元投資款挪作他用，謝長青、謝玉珠才知悉受騙。
貳、案經謝長青、謝玉珠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是以，本件據以認定被告王浚澍犯罪事實有無而屬傳聞證據的證據資料，被告及檢察官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並沒有任何違反法定程序而取得的情形，也沒有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的情況，因此認為適當，都認為有證據能力，應先予以說明。
貳、被告的辯解：
　　這是一個投資案，我真的沒有詐騙，只是生意失敗。如果我要詐騙他們，不會留下自己的真實資料，也不會簽發本票去抵押。告訴人謝長青、謝玉珠（以下合稱告訴人2人）將錢轉給我的時候，因為遇到要繳付給電信業者的貨款，當時我有些客人的帳沒收到，才想說先跟告訴人2人借用一下。我是做外籍移工的業務，一定要保持電信暢通，才先借用，後來因為有外籍移工離境，投資失敗，才沒有繼續進行這項業務，我沒有詐騙的意思。
參、本院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與理由：
一、檢察官及被告所不爭執的事項：
　㈠被告原本經營瑞煌公司，向告訴人2人表示瑞煌公司有意經營外籍移工匯款業務，須有保證金300萬元，才能取得合法執照等語，邀請告訴人2人投資，並於110年5月4日與告訴人2人簽署本案合作協議，該協議第2條載明：「本合作出資共計新台幣參百萬元整。合作期間各合作人的出資為勞動部規定之履約保證金，不得隨意請求分割」等內容，且約定由被告出資100萬元、謝長青出資50萬元、謝玉珠出資150萬元。
　㈡告訴人2人依約於110年5月6日，以謝玉珠名下的兆豐銀行帳戶，匯款200萬元至被告名下的本案中信帳戶內。謝玉珠在匯款前，曾要求被告提供將辦理外匯業務的專戶以便匯款，被告卻告以當時還未取得換匯的權利，不能匯到專戶，才依被告指示匯到本案中信帳戶。
　㈢本案中信帳戶於110年5月5日前已無存款（顯示為0），謝玉珠於110年5月6日下午1時22分匯款200萬元至本案中信帳戶後，被告旋即於同日下午1時24分，以114萬9,979元繳納中華電信4月帳單（客戶名為：靖騰電訊），又於同日下午1時26分許，將50萬元轉匯而出，最後在110年5月7日下午2時31分左右，被告名下的本案中信帳戶內餘額已不足1,000元。　
　㈣依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第27條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得代外籍移工辦理薪資結匯申報業務；如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如欲辦理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辦許可。而就業服務法第6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又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之設立，應向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第13條第1項第5款規定：「前條經許可籌設者，應自核發籌設許可之日起三個月內，依法登記並應備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及核發許可證：三、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及其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五、銀行保證金之保證書正本。」、第14條規定：「辦理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工作、或依規定仲介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民至臺灣地區工作、或仲介本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工作之營利就業服務機構，依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應繳交由銀行出具金額新臺幣三百萬元保證金之保證書，作為民事責任之擔保。」
　㈤被告的姊姊王家瑜領有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職類：就業服務）。而被告將所收受告訴人2人繳納的200萬元投資款挪用以清償個人債務後，並未實際向勞動部遞件申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因而未能完成本案協議所約定的投資計畫。
　㈥以上事情，已經告訴人2人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分別證述屬實，並有瑞煌公司基本資料、移工匯款合作協議書、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本票4張、通訊軟體LINE（以下簡稱LINE）對話紀錄擷圖、中國信託函文檢送本案中信帳戶交易明細、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函文檢送立麒商務企業社的電信費用繳交紀錄、臺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函文檢送被告門號的繳款資料、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職類：就業服務）等件在卷可證，且為檢察官、被告所不爭執，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二、被告有對告訴人2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受損害：
　　被告邀請告訴人2人投資，雙方並於110年5月4日簽署本案合作協議，謝玉珠在匯款前，曾要求被告提供將辦理外匯業務的專戶以便匯款，被告卻告以當時還未取得換匯的權利，不能匯到專戶，才依被告指示於110年5月6日，匯款200萬元到本案中信帳戶等情，已如前述。謝玉珠在簽署本案合作協議2日後隨即匯款，且於匯款前要求被告提供將辦理外匯業務的專戶，顯見在謝玉珠的主觀認知上，被告已取得從事外籍移工換匯的執照，只要繳納300萬元的保證金到專戶內，即可開始營業。而謝玉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被告當時具體是如何跟妳說的？）被告說那張證照是他父親的部分，缺一個保證金300萬元，請我們幫助他，去繼承他爸爸那張執照，可是當時剛好卡在疫情的關係，他給我的帳戶不是專戶帳戶，我有針對這點去問，他說疫情關係所以不能把錢匯到那個專戶帳戶，我那時候也沒有想太多，所以就把錢匯到他個人帳戶。（問：繼承爸爸的執照，此部分執照是指何執照？）應該是被告講的是同一個東西，辦理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可是不是他自己的，是他父親的，他那時候跟我說因為爸爸已經不在了，爸爸不在的時候希望他們能夠把執照繼承下來……可是後來就發現不是這樣子。（問：妳當時有問他說辦理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是可以這樣繼承的嗎？）被告說可以，我有問……」等語（原審卷第114-115頁），核與她於偵訊時證述的情節（偵卷第77-78頁），大致相符。又謝長青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當時被告具體是如何跟你說的？）大致上是跟我說他爸爸過世前欠了一筆債務，導致他們家生計不是很好過，被告想說之前他從事電話卡業務，他覺得可以轉換外匯執照，拿到那張執照基本上他就有機會翻身，希望我們投資」、「（問：被告當時是直接跟你講說他有這張可以辦理移工匯款的牌照嗎？）對，被告跟我講，我再跟謝玉珠講，後來我們三方有通過電話，也有坐下來一起討論，確定後沒問題之後，我們才有做此投資的動作」等語（原審卷第107-108頁）。綜上，告訴人2人的證詞互核一致，且如被告未向告訴人2人告以將繼承自己父親1個辦理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謝玉珠當無在簽約後2日，隨即要求被告提供辦理外匯業務的專戶以便匯款，應認告訴人2人的證詞可以採信。是以，被告向告訴人2人邀約投資時，既然尚未取得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卻向告訴人2人謊稱自己的父親曾有一個換匯的執照，需要繳納300萬元保證金取得執照使用，告訴人2人因此陷於錯誤，才同意投資，並因被告施用詐術致受有財產損害，則被告確有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的詐欺犯行，可以認定。　
三、被告的辯解並不可採：
　㈠被告雖辯稱：我並沒有向告訴人2人說我有1張執照，我是說
　　申請這項許可需要就業服務專業人員的證照及300萬元保證金，如果我真的要詐騙，不會提供本票或真實身分予告訴人2人，甚至用我名下公司的名義去申請移工匯款牌照，並提出王家瑜的中華民國技術士證、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籌設許可申請書為證。惟查，告訴人2人一致證稱被告向他們謊稱自己可以繼承一個換匯的執照，需要繳納300萬元保證金取得執照使用，告訴人2人才投資等情，已如前述。再者，被告雖提出他的姊姊王家瑜的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職類：就業服務）為證，但該技術士證並非市場上非常稀缺、難以取得的證照，告訴人2人當無為此而投資300萬元。又依被告與謝長青之間的LINE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53頁），當謝長青詢問該200萬元投資款的去處時，被告告以拿去還債，並於110年5月28日回覆：「勞動部動力發展署的專員回我一旦進入評鑑後，需要一個月的評鑑等待期，第一階段的公文，在我申請日（5/17）的四個禮拜後發出評鑑結果以及審核核准的公文……」等訊息；其後，當謝長青要求返還投資款時，被告於110年5月31日回覆：「我已經請他們將申請撤回了，目前在等他們的程序」等訊息。如被告前述回覆的訊息屬實，被告既然已經向勞動部提出申請並於其後撤回申請，自當持有蓋有瑞煌公司、被告的印文的相關文件。詎被告於警詢時卻供稱：「當初我跟謝長青說明我把錢拿去還債，但其實是我拿去付我的貨款（為中華電信、臺灣大哥大、遠傳電信之電信使用費）」等語（偵卷第9頁），顯見被告當時透過LINE告以謝長青的訊息並非實在，則被告是否確實有於110年5月間向勞動部申請換匯的執照，即有疑義。何況被告於112年5月24日偵訊時已供稱：「（問：你是何時……申請換匯執照？真有此事？）還沒申請換匯執照，因為公司倒閉，跟遠傳電信也有官司」等語（偵緝卷第46頁），則被告遲至113年3月15日才向原審提出日期為「110年5月10日」、其上無任何瑞煌公司或被告的印文、亦無蓋有勞動部動力發展署受理或退回的任何戳記或印文之「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籌設許可申請書」等相關文件（原審卷第163-167頁），核屬被告於本案案發後才補行製作，自不足以作為被告曾去申請外籍移工匯款執照的憑證。
　㈡被告雖辯稱：我在締約當下確實有意願從事此一投資計畫，只是因貨款無法回收而周轉不靈，才須挪用告訴人2人所交付的投資款，以清償我個人的債務等語。惟查，刑事詐欺罪構成要件中所謂的「詐術」，在作為犯時，是指虛構或扭曲事實；至於所謂的「事實」，是指現在或過去具體歷程或狀態，而具有可驗證為「真」或「偽」的性質者而言。據此可知，詐欺取財罪的成立，須有被害人因行為人的虛構或扭曲事實，以致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的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如被害人之所以交付財物，並非由於行為人施用詐術所致，即不得以該罪相繩。本件被告於向告訴人2人邀約投資時，並無從繼承1個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卻向告訴人謊稱此情，以致告訴人2人陷於錯誤，誤以為3人湊齊300萬元並繳入保證金專戶，即可開始營業等情，已如前述。亦即，被告向告訴人2人邀約投資時，既然已經虛構「自己將繼承1個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的事實，致使告訴人2人陷於錯誤而匯款，依照上述說明所示，被告即已成立詐欺取財罪，至於被告其後究竟因何原因而挪用告訴人2人所交付的投資款，並不影響詐欺取財罪的成立。是以，被告這部分的辯解，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由前述證人證詞、被告的供述及相關事證，顯見被告確有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的犯行，被告所為的辯解乃是事後卸責之詞，不足以採信。是以，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的犯行可以認定，應依法予以論科。
肆、論罪：
　　本院審核後，認定被告所為，是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的詐欺取財罪。被告以一施用詐術行為，同時對告訴人2人為之，並使2人交付財物，是一行為觸犯二罪名，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
伍、本院撤銷改判的理由、量刑及沒收：
一、本院撤銷改判的理由：
　　原審漏未通盤審酌卷內的證據資料、事情發生的脈絡，且被告確實有虛構「自己將繼承1個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的事實，以致告訴人2人陷於錯誤而為財物交付，則原審以：本件純屬民事上的債務不履行，尚難僅因被告未如約開展投資計畫，或將投資款挪為己用的客觀結果為由，即認被告不成立前述罪名，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量刑：
　　本院以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自稱專科畢業、未婚、需扶養母親、目前從事外送業務、家庭經濟勉持；曾有妨害風化的犯罪紀錄，素行尚可；於109年間經由網路認識謝長青後，兩人成為朋友，因繼承父親遺留的債務與經營外籍移工電信卡業務遭倒債，為解一時燃眉之急，遂施用詐術，假投資之名，使告訴人2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所為使告訴人受有財產上損害，金額不低；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尚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難認犯後態度良好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沒收：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被告因本件犯行，犯罪所得總計200萬元，且迄未返還，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陸、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
本案經檢察官林姿妤偵查起訴，於檢察官邱健盛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張啓聰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70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邱健盛

被      告  王浚澍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

113年9月27日所為112年度易字第1110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913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王浚澍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六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一千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二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壹、王浚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的犯意，於民

    國110年5月4日，在桃園市○○區○○街00號的餐飲店，向謝長

    青、謝玉珠佯稱：自己繼承一個幫外籍移工換匯的執照，需

    要繳納新臺幣（下同）300萬元的保證金才可以營業，想要

    以自己擔任負責人的瑞煌貿易有限公司（址設：桃園市○○區

    ○○○街00巷0號2樓，以下簡稱瑞煌公司）來經營該匯款業務

    等語，邀約謝長青、謝玉珠投資，致2人均陷於錯誤而同意

    投資，雙方並簽署「移工匯款合作協議書」（以下簡稱本案

    合作協議），約定由王浚澍出資100萬元、謝長青出資50萬

    元、謝玉珠出資150萬元。謝長青、謝玉珠隨即於110年5月6

    日，匯款200萬元至王浚澍所申辦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

    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簡稱本案中信帳戶）內。其

    後因前述投資遲無進展，謝長青經向王浚澍詢問後，王浚澍

    坦承將上述200萬元投資款挪作他用，謝長青、謝玉珠才知

    悉受騙。

貳、案經謝長青、謝玉珠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臺

    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規定：「被告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

    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

    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

    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

    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

    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

    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是以，本件據以認定被告

    王浚澍犯罪事實有無而屬傳聞證據的證據資料，被告及檢察

    官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並沒有任何

    違反法定程序而取得的情形，也沒有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

    據的情況，因此認為適當，都認為有證據能力，應先予以說

    明。

貳、被告的辯解：

　　這是一個投資案，我真的沒有詐騙，只是生意失敗。如果我

    要詐騙他們，不會留下自己的真實資料，也不會簽發本票去

    抵押。告訴人謝長青、謝玉珠（以下合稱告訴人2人）將錢

    轉給我的時候，因為遇到要繳付給電信業者的貨款，當時我

    有些客人的帳沒收到，才想說先跟告訴人2人借用一下。我

    是做外籍移工的業務，一定要保持電信暢通，才先借用，後

    來因為有外籍移工離境，投資失敗，才沒有繼續進行這項業

    務，我沒有詐騙的意思。

參、本院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與理由：

一、檢察官及被告所不爭執的事項：

　㈠被告原本經營瑞煌公司，向告訴人2人表示瑞煌公司有意經營

    外籍移工匯款業務，須有保證金300萬元，才能取得合法執

    照等語，邀請告訴人2人投資，並於110年5月4日與告訴人2

    人簽署本案合作協議，該協議第2條載明：「本合作出資共

    計新台幣參百萬元整。合作期間各合作人的出資為勞動部規

    定之履約保證金，不得隨意請求分割」等內容，且約定由被

    告出資100萬元、謝長青出資50萬元、謝玉珠出資150萬元。

　㈡告訴人2人依約於110年5月6日，以謝玉珠名下的兆豐銀行帳

    戶，匯款200萬元至被告名下的本案中信帳戶內。謝玉珠在

    匯款前，曾要求被告提供將辦理外匯業務的專戶以便匯款，

    被告卻告以當時還未取得換匯的權利，不能匯到專戶，才依

    被告指示匯到本案中信帳戶。

　㈢本案中信帳戶於110年5月5日前已無存款（顯示為0），謝玉

    珠於110年5月6日下午1時22分匯款200萬元至本案中信帳戶

    後，被告旋即於同日下午1時24分，以114萬9,979元繳納中

    華電信4月帳單（客戶名為：靖騰電訊），又於同日下午1時

    26分許，將50萬元轉匯而出，最後在110年5月7日下午2時31

    分左右，被告名下的本案中信帳戶內餘額已不足1,000元。

    　

　㈣依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第27條規

    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得代外籍移工辦理薪資結匯申報業務

    ；如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如欲辦理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

    ，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辦許可。而就業服務法第6條

    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又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

    支機構之設立，應向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第13

    條第1項第5款規定：「前條經許可籌設者，應自核發籌設許

    可之日起三個月內，依法登記並應備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

    請設立許可及核發許可證：三、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及其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五、銀行保證金之保證書正本。」

    、第14條規定：「辦理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工作、或依規

    定仲介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民至臺灣地區工作、或

    仲介本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工作之營利就業服務機構，依第

    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應繳交由銀行出具金額新臺幣三百

    萬元保證金之保證書，作為民事責任之擔保。」

　㈤被告的姊姊王家瑜領有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職類：就業服務

    ）。而被告將所收受告訴人2人繳納的200萬元投資款挪用以

    清償個人債務後，並未實際向勞動部遞件申請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登記，因而未能完成本案協議所約定的投資計畫。

　㈥以上事情，已經告訴人2人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分別證

    述屬實，並有瑞煌公司基本資料、移工匯款合作協議書、匯

    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本票4張、通訊軟體LINE（以下

    簡稱LINE）對話紀錄擷圖、中國信託函文檢送本案中信帳戶

    交易明細、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函文檢送立麒商務企業社

    的電信費用繳交紀錄、臺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函文檢送被

    告門號的繳款資料、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職類：就業服務）

    等件在卷可證，且為檢察官、被告所不爭執，這部分事實可

    以認定。

二、被告有對告訴人2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受損害：

　　被告邀請告訴人2人投資，雙方並於110年5月4日簽署本案合

    作協議，謝玉珠在匯款前，曾要求被告提供將辦理外匯業務

    的專戶以便匯款，被告卻告以當時還未取得換匯的權利，不

    能匯到專戶，才依被告指示於110年5月6日，匯款200萬元到

    本案中信帳戶等情，已如前述。謝玉珠在簽署本案合作協議

    2日後隨即匯款，且於匯款前要求被告提供將辦理外匯業務

    的專戶，顯見在謝玉珠的主觀認知上，被告已取得從事外籍

    移工換匯的執照，只要繳納300萬元的保證金到專戶內，即

    可開始營業。而謝玉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被告當

    時具體是如何跟妳說的？）被告說那張證照是他父親的部分

    ，缺一個保證金300萬元，請我們幫助他，去繼承他爸爸那

    張執照，可是當時剛好卡在疫情的關係，他給我的帳戶不是

    專戶帳戶，我有針對這點去問，他說疫情關係所以不能把錢

    匯到那個專戶帳戶，我那時候也沒有想太多，所以就把錢匯

    到他個人帳戶。（問：繼承爸爸的執照，此部分執照是指何

    執照？）應該是被告講的是同一個東西，辦理移工匯款業務

    的執照……可是不是他自己的，是他父親的，他那時候跟我說

    因為爸爸已經不在了，爸爸不在的時候希望他們能夠把執照

    繼承下來……可是後來就發現不是這樣子。（問：妳當時有問

    他說辦理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是可以這樣繼承的嗎？）被

    告說可以，我有問……」等語（原審卷第114-115頁），核與

    她於偵訊時證述的情節（偵卷第77-78頁），大致相符。又

    謝長青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當時被告具體是如何跟

    你說的？）大致上是跟我說他爸爸過世前欠了一筆債務，導

    致他們家生計不是很好過，被告想說之前他從事電話卡業務

    ，他覺得可以轉換外匯執照，拿到那張執照基本上他就有機

    會翻身，希望我們投資」、「（問：被告當時是直接跟你講

    說他有這張可以辦理移工匯款的牌照嗎？）對，被告跟我講

    ，我再跟謝玉珠講，後來我們三方有通過電話，也有坐下來

    一起討論，確定後沒問題之後，我們才有做此投資的動作」

    等語（原審卷第107-108頁）。綜上，告訴人2人的證詞互核

    一致，且如被告未向告訴人2人告以將繼承自己父親1個辦理

    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謝玉珠當無在簽約後2日，隨即要求

    被告提供辦理外匯業務的專戶以便匯款，應認告訴人2人的

    證詞可以採信。是以，被告向告訴人2人邀約投資時，既然

    尚未取得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卻向告訴人2人謊

    稱自己的父親曾有一個換匯的執照，需要繳納300萬元保證

    金取得執照使用，告訴人2人因此陷於錯誤，才同意投資，

    並因被告施用詐術致受有財產損害，則被告確有檢察官起訴

    意旨所指的詐欺犯行，可以認定。　

三、被告的辯解並不可採：

　㈠被告雖辯稱：我並沒有向告訴人2人說我有1張執照，我是說

　　申請這項許可需要就業服務專業人員的證照及300萬元保證

    金，如果我真的要詐騙，不會提供本票或真實身分予告訴人

    2人，甚至用我名下公司的名義去申請移工匯款牌照，並提

    出王家瑜的中華民國技術士證、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籌設許可

    申請書為證。惟查，告訴人2人一致證稱被告向他們謊稱自

    己可以繼承一個換匯的執照，需要繳納300萬元保證金取得

    執照使用，告訴人2人才投資等情，已如前述。再者，被告

    雖提出他的姊姊王家瑜的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職類：就業服

    務）為證，但該技術士證並非市場上非常稀缺、難以取得的

    證照，告訴人2人當無為此而投資300萬元。又依被告與謝長

    青之間的LINE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53頁），當謝長青詢問

    該200萬元投資款的去處時，被告告以拿去還債，並於110年

    5月28日回覆：「勞動部動力發展署的專員回我一旦進入評

    鑑後，需要一個月的評鑑等待期，第一階段的公文，在我申

    請日（5/17）的四個禮拜後發出評鑑結果以及審核核准的公

    文……」等訊息；其後，當謝長青要求返還投資款時，被告於

    110年5月31日回覆：「我已經請他們將申請撤回了，目前在

    等他們的程序」等訊息。如被告前述回覆的訊息屬實，被告

    既然已經向勞動部提出申請並於其後撤回申請，自當持有蓋

    有瑞煌公司、被告的印文的相關文件。詎被告於警詢時卻供

    稱：「當初我跟謝長青說明我把錢拿去還債，但其實是我拿

    去付我的貨款（為中華電信、臺灣大哥大、遠傳電信之電信

    使用費）」等語（偵卷第9頁），顯見被告當時透過LINE告

    以謝長青的訊息並非實在，則被告是否確實有於110年5月間

    向勞動部申請換匯的執照，即有疑義。何況被告於112年5月

    24日偵訊時已供稱：「（問：你是何時……申請換匯執照？真

    有此事？）還沒申請換匯執照，因為公司倒閉，跟遠傳電信

    也有官司」等語（偵緝卷第46頁），則被告遲至113年3月15

    日才向原審提出日期為「110年5月10日」、其上無任何瑞煌

    公司或被告的印文、亦無蓋有勞動部動力發展署受理或退回

    的任何戳記或印文之「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籌設許可申請書」

    等相關文件（原審卷第163-167頁），核屬被告於本案案發

    後才補行製作，自不足以作為被告曾去申請外籍移工匯款執

    照的憑證。

　㈡被告雖辯稱：我在締約當下確實有意願從事此一投資計畫，

    只是因貨款無法回收而周轉不靈，才須挪用告訴人2人所交

    付的投資款，以清償我個人的債務等語。惟查，刑事詐欺罪

    構成要件中所謂的「詐術」，在作為犯時，是指虛構或扭曲

    事實；至於所謂的「事實」，是指現在或過去具體歷程或狀

    態，而具有可驗證為「真」或「偽」的性質者而言。據此可

    知，詐欺取財罪的成立，須有被害人因行為人的虛構或扭曲

    事實，以致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的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如

    被害人之所以交付財物，並非由於行為人施用詐術所致，即

    不得以該罪相繩。本件被告於向告訴人2人邀約投資時，並

    無從繼承1個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卻向告訴人謊

    稱此情，以致告訴人2人陷於錯誤，誤以為3人湊齊300萬元

    並繳入保證金專戶，即可開始營業等情，已如前述。亦即，

    被告向告訴人2人邀約投資時，既然已經虛構「自己將繼承1

    個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的事實，致使告訴人2人

    陷於錯誤而匯款，依照上述說明所示，被告即已成立詐欺取

    財罪，至於被告其後究竟因何原因而挪用告訴人2人所交付

    的投資款，並不影響詐欺取財罪的成立。是以，被告這部分

    的辯解，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由前述證人證詞、被告的供述及相關事證，顯見

    被告確有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的犯行，被告所為的辯解乃是

    事後卸責之詞，不足以採信。是以，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的

    犯行可以認定，應依法予以論科。

肆、論罪：

　　本院審核後，認定被告所為，是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的詐欺

    取財罪。被告以一施用詐術行為，同時對告訴人2人為之，

    並使2人交付財物，是一行為觸犯二罪名，為同種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

伍、本院撤銷改判的理由、量刑及沒收：

一、本院撤銷改判的理由：

　　原審漏未通盤審酌卷內的證據資料、事情發生的脈絡，且被

    告確實有虛構「自己將繼承1個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

    照」的事實，以致告訴人2人陷於錯誤而為財物交付，則原

    審以：本件純屬民事上的債務不履行，尚難僅因被告未如約

    開展投資計畫，或將投資款挪為己用的客觀結果為由，即認

    被告不成立前述罪名，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

    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量刑：

　　本院以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自稱專科畢業、未婚、

    需扶養母親、目前從事外送業務、家庭經濟勉持；曾有妨害

    風化的犯罪紀錄，素行尚可；於109年間經由網路認識謝長

    青後，兩人成為朋友，因繼承父親遺留的債務與經營外籍移

    工電信卡業務遭倒債，為解一時燃眉之急，遂施用詐術，假

    投資之名，使告訴人2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所為使告訴

    人受有財產上損害，金額不低；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尚未

    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難認犯後態度良好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以

    示懲儆。

三、沒收：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規定：「犯罪所得，

    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被告因本

    件犯行，犯罪所得總計200萬元，且迄未返還，雖未扣案，

    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

    價額。

陸、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

    段。

本案經檢察官林姿妤偵查起訴，於檢察官邱健盛提起上訴後，由

檢察官張啓聰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70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邱健盛

被      告  王浚澍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7日所為112年度易字第1110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9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王浚澍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六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二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壹、王浚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的犯意，於民國110年5月4日，在桃園市○○區○○街00號的餐飲店，向謝長青、謝玉珠佯稱：自己繼承一個幫外籍移工換匯的執照，需要繳納新臺幣（下同）300萬元的保證金才可以營業，想要以自己擔任負責人的瑞煌貿易有限公司（址設：桃園市○○區○○○街00巷0號2樓，以下簡稱瑞煌公司）來經營該匯款業務等語，邀約謝長青、謝玉珠投資，致2人均陷於錯誤而同意投資，雙方並簽署「移工匯款合作協議書」（以下簡稱本案合作協議），約定由王浚澍出資100萬元、謝長青出資50萬元、謝玉珠出資150萬元。謝長青、謝玉珠隨即於110年5月6日，匯款200萬元至王浚澍所申辦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簡稱本案中信帳戶）內。其後因前述投資遲無進展，謝長青經向王浚澍詢問後，王浚澍坦承將上述200萬元投資款挪作他用，謝長青、謝玉珠才知悉受騙。

貳、案經謝長青、謝玉珠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是以，本件據以認定被告王浚澍犯罪事實有無而屬傳聞證據的證據資料，被告及檢察官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並沒有任何違反法定程序而取得的情形，也沒有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的情況，因此認為適當，都認為有證據能力，應先予以說明。

貳、被告的辯解：

　　這是一個投資案，我真的沒有詐騙，只是生意失敗。如果我要詐騙他們，不會留下自己的真實資料，也不會簽發本票去抵押。告訴人謝長青、謝玉珠（以下合稱告訴人2人）將錢轉給我的時候，因為遇到要繳付給電信業者的貨款，當時我有些客人的帳沒收到，才想說先跟告訴人2人借用一下。我是做外籍移工的業務，一定要保持電信暢通，才先借用，後來因為有外籍移工離境，投資失敗，才沒有繼續進行這項業務，我沒有詐騙的意思。

參、本院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與理由：

一、檢察官及被告所不爭執的事項：

　㈠被告原本經營瑞煌公司，向告訴人2人表示瑞煌公司有意經營外籍移工匯款業務，須有保證金300萬元，才能取得合法執照等語，邀請告訴人2人投資，並於110年5月4日與告訴人2人簽署本案合作協議，該協議第2條載明：「本合作出資共計新台幣參百萬元整。合作期間各合作人的出資為勞動部規定之履約保證金，不得隨意請求分割」等內容，且約定由被告出資100萬元、謝長青出資50萬元、謝玉珠出資150萬元。

　㈡告訴人2人依約於110年5月6日，以謝玉珠名下的兆豐銀行帳戶，匯款200萬元至被告名下的本案中信帳戶內。謝玉珠在匯款前，曾要求被告提供將辦理外匯業務的專戶以便匯款，被告卻告以當時還未取得換匯的權利，不能匯到專戶，才依被告指示匯到本案中信帳戶。

　㈢本案中信帳戶於110年5月5日前已無存款（顯示為0），謝玉珠於110年5月6日下午1時22分匯款200萬元至本案中信帳戶後，被告旋即於同日下午1時24分，以114萬9,979元繳納中華電信4月帳單（客戶名為：靖騰電訊），又於同日下午1時26分許，將50萬元轉匯而出，最後在110年5月7日下午2時31分左右，被告名下的本案中信帳戶內餘額已不足1,000元。　

　㈣依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第27條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得代外籍移工辦理薪資結匯申報業務；如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如欲辦理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辦許可。而就業服務法第6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又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之設立，應向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第13條第1項第5款規定：「前條經許可籌設者，應自核發籌設許可之日起三個月內，依法登記並應備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及核發許可證：三、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及其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五、銀行保證金之保證書正本。」、第14條規定：「辦理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工作、或依規定仲介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民至臺灣地區工作、或仲介本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工作之營利就業服務機構，依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應繳交由銀行出具金額新臺幣三百萬元保證金之保證書，作為民事責任之擔保。」

　㈤被告的姊姊王家瑜領有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職類：就業服務）。而被告將所收受告訴人2人繳納的200萬元投資款挪用以清償個人債務後，並未實際向勞動部遞件申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因而未能完成本案協議所約定的投資計畫。

　㈥以上事情，已經告訴人2人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分別證述屬實，並有瑞煌公司基本資料、移工匯款合作協議書、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本票4張、通訊軟體LINE（以下簡稱LINE）對話紀錄擷圖、中國信託函文檢送本案中信帳戶交易明細、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函文檢送立麒商務企業社的電信費用繳交紀錄、臺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函文檢送被告門號的繳款資料、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職類：就業服務）等件在卷可證，且為檢察官、被告所不爭執，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二、被告有對告訴人2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受損害：

　　被告邀請告訴人2人投資，雙方並於110年5月4日簽署本案合作協議，謝玉珠在匯款前，曾要求被告提供將辦理外匯業務的專戶以便匯款，被告卻告以當時還未取得換匯的權利，不能匯到專戶，才依被告指示於110年5月6日，匯款200萬元到本案中信帳戶等情，已如前述。謝玉珠在簽署本案合作協議2日後隨即匯款，且於匯款前要求被告提供將辦理外匯業務的專戶，顯見在謝玉珠的主觀認知上，被告已取得從事外籍移工換匯的執照，只要繳納300萬元的保證金到專戶內，即可開始營業。而謝玉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被告當時具體是如何跟妳說的？）被告說那張證照是他父親的部分，缺一個保證金300萬元，請我們幫助他，去繼承他爸爸那張執照，可是當時剛好卡在疫情的關係，他給我的帳戶不是專戶帳戶，我有針對這點去問，他說疫情關係所以不能把錢匯到那個專戶帳戶，我那時候也沒有想太多，所以就把錢匯到他個人帳戶。（問：繼承爸爸的執照，此部分執照是指何執照？）應該是被告講的是同一個東西，辦理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可是不是他自己的，是他父親的，他那時候跟我說因為爸爸已經不在了，爸爸不在的時候希望他們能夠把執照繼承下來……可是後來就發現不是這樣子。（問：妳當時有問他說辦理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是可以這樣繼承的嗎？）被告說可以，我有問……」等語（原審卷第114-115頁），核與她於偵訊時證述的情節（偵卷第77-78頁），大致相符。又謝長青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當時被告具體是如何跟你說的？）大致上是跟我說他爸爸過世前欠了一筆債務，導致他們家生計不是很好過，被告想說之前他從事電話卡業務，他覺得可以轉換外匯執照，拿到那張執照基本上他就有機會翻身，希望我們投資」、「（問：被告當時是直接跟你講說他有這張可以辦理移工匯款的牌照嗎？）對，被告跟我講，我再跟謝玉珠講，後來我們三方有通過電話，也有坐下來一起討論，確定後沒問題之後，我們才有做此投資的動作」等語（原審卷第107-108頁）。綜上，告訴人2人的證詞互核一致，且如被告未向告訴人2人告以將繼承自己父親1個辦理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謝玉珠當無在簽約後2日，隨即要求被告提供辦理外匯業務的專戶以便匯款，應認告訴人2人的證詞可以採信。是以，被告向告訴人2人邀約投資時，既然尚未取得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卻向告訴人2人謊稱自己的父親曾有一個換匯的執照，需要繳納300萬元保證金取得執照使用，告訴人2人因此陷於錯誤，才同意投資，並因被告施用詐術致受有財產損害，則被告確有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的詐欺犯行，可以認定。　

三、被告的辯解並不可採：

　㈠被告雖辯稱：我並沒有向告訴人2人說我有1張執照，我是說

　　申請這項許可需要就業服務專業人員的證照及300萬元保證金，如果我真的要詐騙，不會提供本票或真實身分予告訴人2人，甚至用我名下公司的名義去申請移工匯款牌照，並提出王家瑜的中華民國技術士證、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籌設許可申請書為證。惟查，告訴人2人一致證稱被告向他們謊稱自己可以繼承一個換匯的執照，需要繳納300萬元保證金取得執照使用，告訴人2人才投資等情，已如前述。再者，被告雖提出他的姊姊王家瑜的中華民國技術士證（職類：就業服務）為證，但該技術士證並非市場上非常稀缺、難以取得的證照，告訴人2人當無為此而投資300萬元。又依被告與謝長青之間的LINE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53頁），當謝長青詢問該200萬元投資款的去處時，被告告以拿去還債，並於110年5月28日回覆：「勞動部動力發展署的專員回我一旦進入評鑑後，需要一個月的評鑑等待期，第一階段的公文，在我申請日（5/17）的四個禮拜後發出評鑑結果以及審核核准的公文……」等訊息；其後，當謝長青要求返還投資款時，被告於110年5月31日回覆：「我已經請他們將申請撤回了，目前在等他們的程序」等訊息。如被告前述回覆的訊息屬實，被告既然已經向勞動部提出申請並於其後撤回申請，自當持有蓋有瑞煌公司、被告的印文的相關文件。詎被告於警詢時卻供稱：「當初我跟謝長青說明我把錢拿去還債，但其實是我拿去付我的貨款（為中華電信、臺灣大哥大、遠傳電信之電信使用費）」等語（偵卷第9頁），顯見被告當時透過LINE告以謝長青的訊息並非實在，則被告是否確實有於110年5月間向勞動部申請換匯的執照，即有疑義。何況被告於112年5月24日偵訊時已供稱：「（問：你是何時……申請換匯執照？真有此事？）還沒申請換匯執照，因為公司倒閉，跟遠傳電信也有官司」等語（偵緝卷第46頁），則被告遲至113年3月15日才向原審提出日期為「110年5月10日」、其上無任何瑞煌公司或被告的印文、亦無蓋有勞動部動力發展署受理或退回的任何戳記或印文之「營利就業服務機構籌設許可申請書」等相關文件（原審卷第163-167頁），核屬被告於本案案發後才補行製作，自不足以作為被告曾去申請外籍移工匯款執照的憑證。

　㈡被告雖辯稱：我在締約當下確實有意願從事此一投資計畫，只是因貨款無法回收而周轉不靈，才須挪用告訴人2人所交付的投資款，以清償我個人的債務等語。惟查，刑事詐欺罪構成要件中所謂的「詐術」，在作為犯時，是指虛構或扭曲事實；至於所謂的「事實」，是指現在或過去具體歷程或狀態，而具有可驗證為「真」或「偽」的性質者而言。據此可知，詐欺取財罪的成立，須有被害人因行為人的虛構或扭曲事實，以致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的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如被害人之所以交付財物，並非由於行為人施用詐術所致，即不得以該罪相繩。本件被告於向告訴人2人邀約投資時，並無從繼承1個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卻向告訴人謊稱此情，以致告訴人2人陷於錯誤，誤以為3人湊齊300萬元並繳入保證金專戶，即可開始營業等情，已如前述。亦即，被告向告訴人2人邀約投資時，既然已經虛構「自己將繼承1個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的事實，致使告訴人2人陷於錯誤而匯款，依照上述說明所示，被告即已成立詐欺取財罪，至於被告其後究竟因何原因而挪用告訴人2人所交付的投資款，並不影響詐欺取財罪的成立。是以，被告這部分的辯解，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由前述證人證詞、被告的供述及相關事證，顯見被告確有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的犯行，被告所為的辯解乃是事後卸責之詞，不足以採信。是以，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的犯行可以認定，應依法予以論科。

肆、論罪：

　　本院審核後，認定被告所為，是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的詐欺取財罪。被告以一施用詐術行為，同時對告訴人2人為之，並使2人交付財物，是一行為觸犯二罪名，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

伍、本院撤銷改判的理由、量刑及沒收：

一、本院撤銷改判的理由：

　　原審漏未通盤審酌卷內的證據資料、事情發生的脈絡，且被告確實有虛構「自己將繼承1個辦理外籍移工匯款業務的執照」的事實，以致告訴人2人陷於錯誤而為財物交付，則原審以：本件純屬民事上的債務不履行，尚難僅因被告未如約開展投資計畫，或將投資款挪為己用的客觀結果為由，即認被告不成立前述罪名，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量刑：

　　本院以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自稱專科畢業、未婚、需扶養母親、目前從事外送業務、家庭經濟勉持；曾有妨害風化的犯罪紀錄，素行尚可；於109年間經由網路認識謝長青後，兩人成為朋友，因繼承父親遺留的債務與經營外籍移工電信卡業務遭倒債，為解一時燃眉之急，遂施用詐術，假投資之名，使告訴人2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所為使告訴人受有財產上損害，金額不低；始終否認犯行，且迄今尚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難認犯後態度良好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沒收：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被告因本件犯行，犯罪所得總計200萬元，且迄未返還，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陸、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

本案經檢察官林姿妤偵查起訴，於檢察官邱健盛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張啓聰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